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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文號：103.02.10（103）企字第 200-114號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2-880 

 

國泰產物住宅地震超額保障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地震損失給付、災後清理費用、搬遷補償費用、臨時生活費用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本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承保之住宅建築物，因下列危險事

故發生承保損失時，本公司就損失金額超過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金額部份，在不超過本

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金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一、地震震動。 

二、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三、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四、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洪水。 

前項之地震事故，於連續一百六十八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事故。 

 

第二條 保險金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係以重置成本為基礎，依其投保時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台

灣地區住宅類建築物造價參考表」之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為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除另有

約定者外，以該重置成本扣除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金額後之餘額為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

額。 

 

第三條  額外費用之補償 

因第一條承保事故致住宅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且損失金額超過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金

額時，本公司除在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外，並另對被保險人之下列支出

負賠償責任： 

一、災後清理費用： 

指被保險人為拆除或清理住宅建築物之殘餘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每一事故補償金額以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的百分之五為限，且最高不得超過新台幣十萬元。但住宅建築物

之殘餘物係由政府拆除或清理而未收取費用者，每一事故補償金額新台幣三萬元。 

二、搬遷補償費用： 

指被保險人必須遷離承保之住宅建築物所支出之合理費用；每一事故補償金額以本附加

條款之保險金額的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不得超過新台幣五萬元。 

三、臨時生活費用： 

指被保險人為應急而需購買必要衣著及日用品，所支出之合理臨時生活費用；每一事故

補償金額以新台幣一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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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住宅建築物之理賠 

住宅建築物發生第一條承保事故所致之承保損失者，對於損失金額超過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

保險金額部份，本公司依第二條所約定之保險金額及第三條所約定之額外費用負賠償責任。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金額及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合計總額高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

之重置成本者，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僅於該重置成本扣除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金額後

之餘額內有效。但有詐欺情事時，本公司得解除契約，如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無詐欺情事

時，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及保險費均按照承保建築物之重置成本扣除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

保險金額後之餘額比例減少。 

 

第五條  理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理賠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理賠申請書。 

二、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等技師公會鑑定證明文件。 

三、建築物權狀影本或謄本。 

四、賠款接受書。 

申請第三條額外費用之補償時，除第一項第一款災後清理費用依該款但書規定外，均應另檢

附費用支出單據。 

 

第六條  複保險 

要保人對於同一住宅建築物，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相同之保險，致其保險金額

之總額超過該重置成本扣除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金額後之餘額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

立即將其他保險公司之名稱及保險金額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不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而為複保險者，本附加條款無

效。保險費已收受者，本公司不予退還；尚未收受者，本公司得請求交付。 

本附加條款有善意複保險情形者，本公司得為如下之處理： 

一、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前，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後，得降低本附加條款之保險

金額，並按減低之保險金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例退還保險費。 

二、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後，僅按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對全部相同保險之保險金額總額之

比例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其他保險 

除前條情形外，住宅建築物在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保險契約同時應負賠償責

任，本公司應依本附加條款之保險金額與全部總保險金額之比例負賠償之責。但本公司得經

被保險人請求，先行全額賠付後，依比例分別向其他保險之保險公司攤回其應賠付之金額，

被保險人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前項所稱其他保險契約不包括責任保險及保證保險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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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條款的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理，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規定。 


